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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表演藝術產業定義與範疇 

一、簡介 

表演藝術屬於藝術分類的範疇，要對表演藝術下一嚴格的界定，就像要對「藝

術」下一明確而嚴格的定義一樣困難。表演藝術結合音樂、舞蹈、戲劇、文學、

視覺等多元豐富的形式，藉由團體互動，展現美學創意與人文意涵，透過欣賞與

參與深化人與人間的互動、互信，是當代公民社會提昇公民品質的重要經驗。 

 

二、定義 

根據《牛津藝術辭典》(The Oxford Ditionary of Art)的定義：「表演藝術

是一種結合劇場、音樂和視覺藝術的一種藝術形式。」此一定義強調表演藝術是

一種綜合性的藝術，結合了音樂、燈光、舞台、佈景、服裝等元素。而在《中華

百科全書》中，則將表演藝術定義為：「以活生生的藝術家作為工具與材料的一

種藝術形式，因此舉凡音樂、演奏（唱）、舞蹈及戲劇等皆包括在內。」 

凡從事戲劇（劇本創作、戲劇訓練、表演等）、音樂劇及歌劇（樂曲創作、

演奏訓練、表演等）、音樂的現場表演及作詞作曲、表演服裝設計與製作、 表演

造型設計、表演舞臺燈光設計、表演場地（大型劇院、小型劇院、 音樂廳、露

天舞臺等）、表演設施經營管理（劇院、音樂廳、露天廣場等） 、表演藝術經紀

代理、表演藝術硬體服務（道具製作與管理、舞臺搭設、 燈光設備、音響工程

等）、藝術節經營等行業均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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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表演藝術產業發展沿革 

一、目前發展 

1.鼓勵跨領域創作，推廣多元藝術發展理念 

2.提升我國表演藝術跨界製作水準及文化實力 

3.將優秀表演藝術推向國際舞臺，增加台灣在國際競爭力及國際能見度 

4.增加藝術創作者短期就業機會，穩定社會發展 

5.提供表演藝術團體科技、技術諮詢及硬體資源，以利跨界創作 

6.開發科技與表演藝術跨界相關軟體，培育相關專業人才，開拓創作視野 

 

二、現況分析 

用燒開水的溫度描述台灣表演藝術市場，確實有些貼切。做為觀察者，慶幸

可以看到溫度的上升，好像已經聽到壺裡水氣攪動的聲音。但，這不是物理實驗，

沒有人準確知道還要多少能量投入 ，才能燒開這壺水，冒出最後歡暢的白色蒸

氣。《中華民國表演藝術協會理事長》 

二○○八：充滿挑戰的一年 

回顧過去幾年，二○○八最為辛苦。政府文化首長更迭頻繁， 文化政策不

能連貫，不景氣加上不社會的不安定，對台灣表演藝術一再打擊。許多表演藝術

團體在二○○八年默默停止，創團八年的春禾劇團是其中之一，金枝演社也幾乎

解散；年初雲門的大火、年中接連的颱風，對表演藝術團隊都造成直接打擊。雖

然二○○八年大選結果在民眾期待中揭曉，景氣沒有立刻轉好，民眾生活沒有立

刻改善，表演藝術市場自然不能馬上回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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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年：峰迴路轉 

前任文建會主委黃碧端上任，體察大環境對表演藝術的衝擊，向行政院院長

劉兆玄爭取額外預算，讓文建會用於表演藝術項目的經費成長一倍。最具指標的

「演藝團隊分級獎助計畫」，由前一年（二○○八）的八千餘萬元增加至二億二

千多萬元，同時推出多項配套計畫，如表演藝術經典節目大陸巡演、場地與團隊

媒合駐館、大團帶小團等。一時之間，表演藝術接收到前所未有的政策利多。 

回顧二○○九年，表演藝術界用「忙得喘不過氣」形容最為貼切。大型團隊

得到文建會高於預期的補助，沒有閒散過日子，反而積極增聘人手、投資創作，

爭取更多演出機會；明華園、雲門舞集、表演工作坊、果陀劇場、屏風表演班、

綠光劇團、紙風車兒童劇團、如果兒童劇團、優人神鼓、台北愛樂合唱團、無垢

舞蹈劇場等，莫不展現企圖，或在製作上突破、或在觀眾經營及市場開發上出現

跳躍成長，繳出漂亮成績單。 

二○○九：活力湧現的一年 

另一個令人亮眼的現象，是小型和年輕團隊的活力湧現。台北藝術節推動「台

北藝穗節」，二○○九年第二年舉辦，採用開放報名方式讓團隊自由參加，竟然

排出十六天、八十個團隊的二四六場演出。雖然節目品質良莠不齊，但這股「平

民表演藝術」的胎動引起不少關心，顯示在「星光大道」、「舞林大道」之外，還

有更多表演的慾望在年輕朋友血液中湧動。台北市文化局因此設想將藝穗節國際

化，發展成為國際平台，讓其他國家新興藝術團體來台北展現表演創意。 

二○○九年年底， 文建會下修「演藝團隊分級獎助計畫」申請門檻，更多

成立未滿三年的團隊參與爭取國家補助，結果收件量達一八三案，較前一年增加

一倍。雖然團隊數量爆增，稀釋原來並不足夠的資源，但這樣的現象也反映出「世

代交替」的現象。誠然，過去三十年胼手胝足建立台灣表演藝術環境、打開國際

市場大門的前輩創作者依然活躍，年輕 N世代已經急著尋找舞台自我表述。過去

幾年表演藝術界憂心人才斷層，如今隱憂仍在；但豐富的小劇場創作力又讓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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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給予機會和協助與指導，年輕團隊可能發展出創新的語彙、題材與型式風格

與現代社會對話，成為十年、二十年後台灣劇場的骨幹。 

二○一○年開春， 文建會新任主委盛治仁帶頭衝，得到多位立法委員支持，

延宕已久的《文化創意產發展法》通過，其中第十三、十四、十五條有關文化創

意產業的教育、藝文體驗券、政府折扣補貼等，都與表演藝術關係密切。盛治仁

表示，政府對於文創產品的折扣補貼，優先從表演藝術試辦，預估半年內可望實

踐。這消息是個重大「利多」，但藝文界開始憂心：向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傾斜

的文化創意產業政策，是否造成商業口味凌駕藝術品味的後果？觀眾自由選擇，

是否會在表演藝術領域，出現類似報業競爭最後由《蘋果日報》獨領風騷的結果？ 

看似充滿希望的表象中，沒有人敢將樂觀向未來延伸。太多不確定，政治、

經濟、市場橫亙在前，表演藝術界仍舊緊張過日子。但是，許多團隊比以前更清

楚，單純地只要做好演出的理想，愈來愈難實現；劇團和劇場之外，太多事情干

擾著藝術的呈現，太多潮流與趨勢牽引劇團的發展方向。 

 

三、現有業者簡介 

國內 

明華園、雲門舞集、表演工作坊、果陀劇

場、屏風表演班、綠光劇團、紙風車兒童

劇團、如果兒童劇團、優人神鼓、台北愛

樂合唱團、無垢舞蹈劇場等… 

國外 

美國紐約「百老匯」、加拿大「太陽馬戲

團」、墨西哥「月色實驗偶劇團」、保加

利亞「盔斗劇團」、加拿大「斜角劇團」、

澳洲「奇異果劇團」、義大利「都蒙地劇

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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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表演藝術產業組織分析 

一、表演藝術產業分類 

現代戲劇  傳統戲曲  舞蹈  音樂 

舞台劇 

音樂劇 

歌舞劇 

話劇 

兒童戲劇 

偶戲  

歌仔戲 

京劇 

崑曲 

偶戲－－布袋戲

偶戲－－傀儡戲

偶戲－－皮影戲

說唱藝術 

南管 

北管 

客家戲 

高甲戲  

原住民舞蹈 

現代舞 

芭蕾舞 

民族舞蹈  

世界音樂 

民族音樂－－國樂 

民族音樂－－南北管 

民族音樂－－台灣原住民音樂 

民族音樂－－地方歌謠及戲曲 

西樂－－聲樂 

西樂－－弦樂 

西樂－－管樂 

西樂－－歌劇 

西樂－－鍵盤樂 

西樂－－室內樂 

西樂－－爵士樂 

西樂－－打擊樂 

西樂－－管弦樂 

西樂－－合唱  

資料來源：文建會，2007，《表演藝術產業調查研究》。 

 

二、表演藝術產業結構 

表演藝術的特性為生產行為與欣賞消費同時發生，和一半 的產業特徵有些

許不同，所以分別透過「生產」、「通路」、「附加網路」和「相關產業」四者，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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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表演藝術之結構分析，如下(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2003)： 

一、生產：指表演藝術作品(戲劇、舞蹈、音樂等)，為其核心價值活動/產 

    品/服務，其核心活動在於進行表演藝術作品生產。 

二、通路：指表演藝術作品之展示(劇院、音樂廳、露天廣場等)與販售(門 

    票)管道或場域。 

三、附加網路：衍生性商品(有聲出版物、文字出版)或服務(經濟公司等)。 

四、關聯產業：由於表演藝術產業的核心活動與相關活動，有重疊或不同之 

    處，所以分述之： 

(一)表演作品生產關聯產業 

   1、戲劇表演：劇本編排、戲劇訓練、劇目編排、服裝設計、化妝、 

      道具製作、舞台設計、燈光設計、專輯攝影記錄、專輯出版、法 

      律服務等。 

   2、舞蹈表演：舞碼編排、服裝設計、化妝、道具製作、舞台設計、 

      燈光設計、專輯攝影記錄、專輯出版、法律服務等。 

   3、音樂表演：樂曲創作、演奏訓練、曲目編排、樂器維修、舞台設 

      計、燈光設計、專輯攝影記錄、專輯出版、法律服務等。 

(二)表演通路相關產業 

   1、劇場、劇院、音樂廳：舞台設計、燈光設計、攝影記錄、法律服 

      務等。 

   2、表演經紀公司：出版業、運輸、保險、法律等。 

   3、附加網路關聯產業：餐廳、旅館、銀行、交通運輸等大眾服務業。 

三、組織特性 

所謂「非營利組織」，是指設立之目的不在獲取財務上的利潤分配，而是為

了實現社會公益（Public Interest）之使命的自發性、獨立自主的組織（陸宛

蘋，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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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S. Salamon 指出非營利組織的結構與操作具有以下五項特性：正式化、

私人的、非利潤分配、自組管理、志願服務。而美國非營利組織的分類中，基金

會和藝術文化團體同屬於非營利組織的七種基本類型。 

國內表演藝術團體，基於推廣藝術文化，提升國民藝文水平使命而成立，且

團隊利潤所得皆再投入下一場演出，從這個觀點來看，是符合非營利組織的特

性。表演藝術團體既為追求實現社會公益的「非營利組織」，就不能單純以財務

收益來衡量組織效益。  

表演藝術的成效，可從表演藝術價值活動追求的目標來看，分「藝術成就」

與「收入水準」兩個部份。「藝術成就」即藝術團體作品呈現的藝術水準，以及

對社會大眾及教育帶來的影響，可從作品的原創性與藝術性來分析。「收入水準」

則是從演出場次的多寡、觀眾人次的增減、演出地點的擴張程度、衍生商品與造

型授權帶來的收入等四個面向來分析，牽涉到團體生存的收入（溫慧玟，2005）。 

經歷十多年的渾沌局面，臺北市演藝團體終在 2004 年《臺北市演藝團體輔

導規則》的出現後，首先取得非營利組織的定位，打破長期妾身未明的狀態。回

溯其產生之近因，在於財政部曾要求藝文團體的營利行為，須套用營利事業稅

制，引發爭議所致。為解決此項爭議，臺北市率先將演藝團體定位為非營利組織，

納入教育文化公益慈善團體免納所得稅之適用範圍，得免納所得稅及娛樂稅，並

可開立捐贈收據。對長久以來，財務總捉襟見肘的臺灣演藝團體而言，可望藉此

明確定位，為表演藝術注入蓬勃發展的契機。 

演藝團體難以單從票房收入來平衡支出的困境，似乎是舉世普遍的現象。所

以，無論是自我揶揄或宿命使然，國內多數演藝團體常以非營利自居。如今，臺

北市政府賦予演藝團體非營利組織的地位，可謂紓解無法獲利又要課稅的困難，

但是其中應有更深遠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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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頒布的《臺北市演藝團體輔導規則》有幾項重要的政策性變革： 

1. 明定演藝團體應建立會計制度，以利管理及永續經營之發展。 

2. 明定演藝團體之財務資料申報備查機制，促使其財務透明化，增加社會 

   公信力，以助其營運及募款之工作。 

3. 明定演藝團體賸餘財產除清償債務外，其賸餘財產應歸屬非營利演藝團 

   體，或其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政府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 

4.明定演藝團體不得有分配盈餘之行為。 

四、表演藝術產業價值鏈 

對製造業而言，所有生產活動中的每一個環節、流程，都可以被清楚的劃分，

然而表演藝術團體在價值的製造和傳遞的過程，是易於一般產業的，其原因在於： 

一、表演藝術的經營屬性和一般營利組織不同，大多以非營利組織的型態經營；  

二、表演藝術所產出的產品為舞台表演，是屬於「表達或精神」文化，是平衡心 

    理需求或抒發心中感受的產物(鄧佩瑜，1997)，在本質上屬於服務業； 

三、表演藝術會因著團體的歷史、發展階段、規模、業種之不同，而有著不同的 

    價值活動。 

五、產業群聚分析 

根據英國 NESTA（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Arts）所發表的報告書《創意地理學》（The Geography of Creativity），

創意群聚指的是具有下列四大特色的地方： 

一、一個創意人聚集的社區，而這些人對新奇的事物都有高度的興趣，雖然 

    並非都對同一主題有興趣 

二、一個可以發揮觸媒效果的地方，讓人、關係、觀念、以及才華可以相互 

    激撞產生火花 

三、一個可以提供多樣性、靈感刺激、以及自由表達的環境。 

四、一個扎實的、開放的、以及不斷變化的人際交換網絡，讓個人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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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身份認同可以孕育成長（Propris et al 2009）。 

 

滕人傑(2004)認為表演藝術的內容包羅萬象，而表演藝術產業價值鏈的源

頭、核心為表演團體，在藝術總監的統籌、規劃下，各類的藝術指導和表演人員

合力投入形成表演藝術的雛形，並透過周邊劇場工作人員的各項技術支援讓表演

藝術活動的呈現成為可能，在藉由宣傳與行銷服務的仲介，才足以將最終的表演

藝術透過展演通路的硬體舞台，完整的呈現在消費者的面前。 

《創意地理學》同時指出，創意群聚所能夠發揮的效益包括提供充沛的人才

市場、促進知識的溢流（knowledge spillovers）、累積社會資本、形成制度性

的機制（例如培育中心、創新育成中心等）。 

如何促進產業的群聚，形成文化創意產業的優勢競爭力，是影響產業發展的

一大關鍵要素。「打造創意園區」成為政府推動產業群聚的主要政策作為。 

台灣第一個創意文化園區是臺北市的華山創意文化園區。在完成修繕工程之

後，2007 年 12 月經營管理單位「台灣文創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正式進駐，創

意文化園區的能量正在逐漸的釋放出來。除了中央之外，各地方縣市政府也有採

取類似創意園區的政策作為，希望藉此強化其本身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實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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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水平分工或垂直整合狀況 

垂直整合是指企業生產自己的投入或是處裡自己的產出，包括擴展至產業中

的設計、研發、生產、配銷、行銷及品牌等活動；亦可以衍生以多層次加工的方

式，從上游向下游發展。 

水平分工係指企業將本身所生產不具核心部份的產品，外包委由其他企業生

產，而構成合作分工體系。 

以表演藝術產業來說，若能將垂直整合做好，則上下游(劇作家及導演、創

意總監、舞台、服裝、道具、燈光、音效設計、設計師、編舞家、行銷通路等)

間的密切合作關係能促使產業發展成功且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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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產品的差異化程度 

表演藝術團體的產品研發就是節目的設計與製作，每一部新製作都是一款全

新的產品。對於每年只推一至二檔製作的表演藝術團體而言，選擇推出何種產品

是十分重要的決策，因其可能涉及一整年的票房收益與成敗。亦由於目前表演藝

術的市場規模不大，但是可供觀眾選擇的表演藝術節目卻不少，因此，推出何種

產品以吸引觀眾，將是影響票房的重要決策。此外，一般表演藝術團體因為資源

有限，多半將大部分資源投入戲劇的製作，而國內劇團的銷售通路、定價及宣傳

方是大多相去不遠；相對地，產品即成為表演藝術行銷組合中最能夠突顯出差異

化的一個元素。 

依上述，表演藝術團體須將產品(表演內容)做出差異，才能與其他表演團體

競爭，且訂定出目標客群亦會使產品的差異化定義更為明確、更容易達到所要的

效果。 

例如太陽馬戲團服務內容： 

    貴賓帳篷服務項目： 

    精致贈禮：持 VIP 票券進入貴賓帳篷，將獲得太陽尊榮通行證及禮物一份。  

    佳餚美饌：免費享用有專人服務之多道可口點心及酒精/非酒精飲料。  

    商品選購：專屬之太陽劇團紀念品選購專區。  

    專屬衣帽間：提供貴賓寄放大衣或大件行李。(貴重物品請隨身攜帶。)  

    休憩沙發：數組舒適沙發，作為放鬆及交誼之休憩區。  

且表演性質與內容也會成為產品差異化的因素(Ex.產品主要導向為馬戲團、空中

表演、雜耍、舞蹈、倒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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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方面 

 

八、產業與上下游價值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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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上游為戲曲、舞蹈、戲劇、音樂團體，再者分為演出場地、行政暨技術支

援、媒體、業務行銷、教學，到最下游的周邊商品及其他。現今表演藝術產業的

表演者豐富，但卻沒有很好的舞台提供他們發揮才能，也只能倚靠新聞媒體行

銷，若能將上述之上、下游整合並完整的結合在一起，那表演藝術產業的蓬勃發

展是指日可待的。 

伍、產業特性分析 

一、產業發展支援要素 

文化產業是一個體系，由上中下游的體系來運作，不是一個單獨的活動在運行。

例如：雲門演出時背後有一個體系(音樂、服裝設計、燈光等)在支援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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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品與產業生命週期 

 
台灣之表演藝術產業因有政府的補助、教育的薰陶、政策的實施、文

化意識的抬頭，已慢慢步入成長期，起出的行銷手法也慢慢的增加網路行

銷、電視行銷等…產業逐漸建立進入障礙之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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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表演藝術進入障礙 

從我們的觀察中也發現，僅有少數成立較久遠的團隊如雲門舞集、果陀劇

場、明華園歌劇團等，已在國際市場穩定發展，而從這些團隊成功的案例來看，

國內的表演藝術有很好的條件可以走向國際，開拓更寬廣的市場。但絕大多數團

隊在面對國際市場時，受限於經驗及資訊的不足，均有不知從何下手之感， 

此外，表演藝術產業表演者過多，而製作人、經濟人與、各類專業管理、行

銷企劃人才缺少，須整合各方面人力資源，才可在表演藝術產業上競爭，且政府

補助不完善，並不是每個表演藝術團體皆能申請到充裕的資金，這對想進入這產

業的表演團體來說也是另一項障礙，另外，場地的租借也不充足，政府在各縣市

所建設的表演廳過於稀少，導致表演藝術不能普及各縣、市，表演團體表演的場

地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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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表演藝術 SWOT 分析 

S 優勢 

1. 科技發達  

2. 網路進步  

3. 自由創作環境  

4. 創新人才輩出  

5. 地方文化活力  

6. 產業化生態漸趨專業  

7. 尊重智慧財產權  

8. 民間創造力呈現多元性與多樣性強  

9. 社會接受新事物與新觀念的可塑性強  

10. 民眾對藝文活動與創意生活的需求日增 

W劣勢 

1. 市場小、規模小  

2. 無法靠內需市場形成產業 

3. 國際市場的開發力弱 

4. 資金來源不足、缺乏投資的鼓勵政策 

5. 政府主管部門分散，缺乏整合平台 

6. 產品良莠不齊且供過於求、新作減少 

7. 行銷過度依賴媒體、男性市場待開發 

8. 國外演出擠壓獲利(Ex.歌劇魅影、貓) 

9. 藝文界缺乏整合、經濟、製作、行銷與管理人才

缺乏，收入無保障 

O機會 

1. 有堅實科技技術環境可發展各樣通路 

2. 重要文化投資 

3. 民眾對各類表演接受度均高 

4. 教育單位極力推動藝術教  

5. 以藝術帶動城市發展 

6. 不確定的市場，對表演藝術界而言，也充

滿危機與陷阱 

T威脅 

1. 國民休閒支出下降 

2. 國民藝教基礎弱 

3. 表演場地小，侷限表演形式 

4. 向市場傾斜的政策恐怕造成生態扭曲，扼殺藝術

創意 

5. 國外與台灣存在文化差異，觀眾口味未必相同 

五、表演藝術的關鍵成功因素 

1.藝術將成為文創產業的源頭活水：源源不絕的創意才是產業活水，文創產 

  業必須有豐富的創意作為基礎，而藝術是極為重要的創意養分。  

2.藝術與產業要專業分工，增加了解與對話：產業界要有可以接觸藝術家的 

  管道或平台，要有機會相互了解，才可以透過彼此專業，找到為文化「加 

  值」的可能性。 

3.消費者的價值觀需要深層的教育影響：沒有消費市場的支援，文創產業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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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為繼，然而現在消費者的價值觀並不利於文創產業的發展，因此對於美 

  學的涵養、文化價值的體認，要透過更為深度的教育進行影響(或扭轉)。  

4.建立健全的網路、實體等購票系統，並加強行銷方案使消費者取得最新資 

  訊。 

六、未來趨勢發展 

文化多樣性是台灣表演藝術生態最珍貴的無形文化資產，因應全球化時代來

臨，未來發展重點：培育表演藝術新生代並建立人才庫，針對不同規模及發展階

段之演藝團體，協助其長期穩定永續發展，增進團隊經營效能，加強藝術行銷，

普及表演藝術欣賞人口，整合表演藝術資源，縮短城鄉藝文差距，健全藝文環境，

創造表演藝術產業價值，形塑台灣當代表演藝術風格，提昇國家文化競爭力。 

全球創意經濟競爭激烈：過去 10 年，全球創意產業外銷營業額成長 87％，

以中國為首之亞洲發展中國家成長約 133％，2005 年其佔世界創意產業市場比例

為 39.4％，直追歐洲國家：世界各國都覺察到文化創意產業已成為帶動國家經

濟成長、產業升級重要關鍵產業。 

新契機—文創法通過：99 年 1 月立法院三讀通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該

法實行後，將積極投入文創投資，帶動民間文創消費，代表台灣經濟類型逐漸向

創意經濟轉型升級外，更象徵文化創意產業在台灣邁進了一大步，正式與世界接

軌。 

關鍵三年：這三年內文創法施行、帶動大型活動辦理、旗艦計畫推展..等，

其成效將對台灣產業帶來關鍵的衝擊，決定台灣文創產業的發展條件是否能越來

越成熟、發展更多具有國際競爭力的企業、品牌、產品、人才..等，是讓人深切

期待的三年。 

外來陸續拓展台灣表驗藝術產業之品牌形象，打入國際市場，與國際藝術文

化交流、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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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雖然很多以傳統方式展演的藝術必須仰賴補助，但有一些藝術展演活動卻可

以跳脫這個框架，打入市場。例如世界三大男高音，音樂劇如「貓」、「歌劇魅影」、

「悲慘世界」等，還有一些博物館吸引數以萬計參觀者的「爆炸性」特展等等。

這種現象可以從經濟的供給面與需求面兩個方向來解釋。自需求面而言，由於民

眾生活水準提高，附庸風雅的人增加了；自供給面而言，藝術團體引進企業化經

營，並透過行銷手法，吸引了更多民眾的參與。當這些藝術被重新包裝，創造了

大量的財富之後，也能躍身於文化產業之林。 

 

但這類文化產業的特性與文化工業有很大的差距。以表演藝術為例，它無法

像核心文化產業一樣，不斷地複製，並以很快的速度散播各地。它搭配了現代科

技，包裝行銷手法更創新，演出訊息傳播得更快，但基本演出模式仍然是傳統的。

總之，它必須創造足夠的誘惑條件，使觀眾願意主動花錢走進表演廳來觀賞，但

場次卻無法像電影那樣密集頻繁。當然，如果這類表演藝術錄製成唱片或ＤＶ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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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售，那又另當別論了。越來越多民眾積極欣賞藝術固然是好事，但並不表示，

藝術全面產業化的條件已經成熟。 

給予政府的幾個建議 

環境面— 

1.劇場的興建及修繕 

文建會有責任確保藝術創意的來源更為多元，而且豐富，必須確保創意的自

由與創作者基本生存保障。具體的做法之一，是加速完成表演藝術中心興建工

程，追趕高雄衛武營、台中大都會歌劇院、大台北新劇院、台北藝術中心、高雄

大東藝術中心的工程進度，並選擇適合上述機構的投資興建方式。同時，善用已

經存在的閒置藝文空間，讓需要的藝文團隊進駐或使用，並且修繕各地文化中心

及表演場所，提升內部人員的專業度，活化公家劇場。這不僅是政府「創造內需」

的最好方法，也是賦予藝術創意工作者創作舞台的必要條件。 

2.採行適合文教機構的專業制度 

專業藝術機構需要專業經營，「行政法人」是目前最為適當且有前景的體制，

對於提升國家公共政策效能，以及提高競爭力有極大的幫助。「行政法人法」草

案已於 2月 5日行政院院會審查通過，即將送請立法院審議。未來在順利完成立

法後，建請政府盡速組成一個深具協調能力、專業度與影響力的「推動小組」，

統籌及整合相關意見與推動策略，協助想要改制的單位轉型，創造政府組織改造

的成功案例。 

3.建立扶植藝文團隊的健全機制 

補助資源應該避免以「公平」作為補助的標準，今年的補助經費有所增長，

加上評選辦法的調整，皆是正向的改變。我認為政府應該更有魄力將資源用在刀

口上，扶植藝文團隊的方法也應有更大的格局，積極幫助中階藝文團體晉升成為

頂尖團隊，同時提攜扶植新興藝文團體，避免藝術人才面臨斷層。對於藝文界所

提出的困難與需求，應組成專責機構或小組，並建立一套反應機制，主動協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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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困難。 

4.建立文化藝術專業平台與專責機構 

集結輔助產業發產之必備人文藝術、科技、法律、稅務、會計……領域專業

人才，成立一個「文化創意產業的共同行政中心」。設立藝術創業 SOP 與 KNOW-HOW

資料庫，提供藝術家、藝文團體、藝文產業創業與品牌設計發展之所有協助，為

文創產業鋪路。同時，相關部門應該積極發展初期文創產業通路，降低初期產業

風險。  

 

人才面— 

1.強化美學基礎教育 

教育部必須確保教育體系中藝術創意教育的深耕，並透過教育過程強化人文

美學素養，形塑強調生活品質的價值觀，為文創產業培養未來的消費族群。除了

體系中的基礎教育，整體的社會教育亦不容忽視，像是文建會即將展開的「台灣

生活美學運動」就是一個不錯的構想。而人事行政局從去年開始的「提升公務人

員人文素養方案」，更是一個值得學習的方案。 

2.培養藝術專業經營管理人才 

落實藝術專業教育專業機構的良善經營，是藝術創意工作者的重要依靠。而

為求良善經營，必須有大量的專業經營管理人才，這一點有賴相關教育的落實及

系統化紮實培養。 

3.正視藝術教育資源不足的問題 

藝術大學是文創產業源頭的重要支柱，企求文創產業的發展，教育部就應該

給予藝術大學更多的教學與發展支援，了解藝術教育的特殊屬性及真正需求，除

了經費之補助，對於各系所的發展，進行必要且內行的瞭解及支持，延展藝術教

育深度及完整性。關於藝術大學可以對文創產業發揮的功效，以下將作更多的說

明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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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面— 

文化藝術相關法制之整合與推動 

所有政策目標的達成，皆需法制建設予以輔佐，特別是台灣長久以來始終缺

乏長程永續的規劃，以致破壞總是出現在產業開發之處，而擔負管理責任的中央

和地方，卻總拿不出一套有效的管制辦法。若政府有心推動文創產業，在相關法

制的建設上，便須有所作為，例如透過立法維護利益、規範市場秩序、加強市場

管理、制定文創產業的發展戰略，強化政府協調和監督。 

 

溝通面— 

1.成立產業與創意合作的界接介面 

經濟部應建立產業與創意源頭的界接介面，藝術創業教育與輔導，文創模式

與方式的建立。一如政府早期扶植高科技產業，經濟部應要有初期投資的觀念及

準備，多了解文化領域，扮演連結文化界和市場的角色。 

2.設立藝術與產業雙方對話的中介團體 

政府部門在缺乏藝術與產業雙方對話能力時，可藉由設立如文化總會這樣的

中介團體，幫助藝文團體和政府及產業溝通，加強彼此的了解，促進共同認知，

如此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誤解以及資源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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